
新竹縣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外部申訴處理流程 

一、新竹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保障家外安置兒少權益，提供家外安置兒

少及其家屬、監護人以及對家外安置兒少之機構、寄養家庭、親屬家庭、

團體家庭、居家托育人員及其他適當處所(下稱家外安置單位)相關工作

人員申訴管道，爰訂定本處理流程。 

二、外部申訴提出對象為家外安置兒少、家屬或監護人、家外安置單位相關

工作人員或其他與家外安置單位有接觸之相關人員。 

三、前點所列人員對於家外安置兒少服務內容、管理規則、個別處置方式等

相關事項，認有不當或損及自身、服務對象權益時，得提列具體事實或

相關資料，以書面、電話、電子郵件、口頭告知或 1999為民服務專線等

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訴。 

四、本府接獲申訴案件時，須於 3個工作日內，依申訴者提供之聯繫方式向

其確認申訴內容，必要時得請申訴人補正資料，及通知相關單位協處或

提供相關資料。 

五、針對申訴案件，受理單位及相關協處單位皆須遵守保密原則，以維護當

事人權益。 

六、申訴案件有下列情形者不予受理： 

(一)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之案件。  

(二)申訴人所提供之資料不全，無法調查。 

(三)申訴人要求顯不合理。 

(四)申訴人無新事證而重複申訴。 

(五)申訴案件內容非屬本府權管範圍(得代轉相關單位)。 

(六)其他特別情形經本府分層負責授權主管核定，不予受理。 

七、申訴處理程序： 

(一)受理窗口：本府社會處兒少及家庭支持科(電話：1999為民服務專線；

e-mail：10012974@hchg.gov.tw；書面寄送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光

明六路 10號/新竹縣政府社會處兒少及家庭支持科 收)。 

(二)經向申訴人確認申訴內容及取得資料後即受理申訴，受理日起 7個工

作日內應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並通知申訴人；延長調查時間

以不逾 7個工作日為原則，特殊或複雜案件不在此限。 

(三)倘所申訴之事項為能立即改善之事項或已違反法令，則應立即要求家

外安置單位改善或限期改善，則無需召開申訴處理會議，將其完成相

關簽辦事宜後，於 7個工作日內回復申訴人。 

(四)本府為處理申訴案件，必要時得召開申訴處理會議，並於調查結果完

成後 7個工作日內召開會議： 

1、申訴處理會議置召集人 1 人，由科長擔任，並為會議主席；另由本

府家防中心代表、主責社工及家外安置單位代表擔任小組成員，必要

mailto:10012974@hchg.gov.tw；書面寄送地址：302


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會議。  

2、會議以不公開為原則。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相對人或其關係人 （保

育人員、生輔人員、社工員及家長等）到會說明。 

3、會議應作出具體決議事項，載明理由並提出適當處理之建議。 

4、本會議表決及成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涉及家外安置兒少隱

私之申訴案與申訴人之基本資料均應予保密。 

5、本府依據會議結果進行相關處置後，於 7個工作日內回復申訴人。 

(五)作成書面紀錄，結案。 

八、本處理流程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同。 



新竹縣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外部申訴處理流程圖 

業務單位 社會處 

業務項目（SOP）名稱 新竹縣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外部申訴處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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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理 

結案 

作業天數 

7-14天 

(註 1) 

 (註 2) 

是 

否 
不受理申訴 

1.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之案件。 

2.申訴人所提供之資料不全，無

法調查。 

3.申訴人要求顯不合理。 

4.申訴人無新事證而重複申訴。 

5.申訴案件內容非屬本府權管

範圍(得代轉相關單位)。 

6.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分層負

責授權主管核定不予受理。 

進行調查  

(限期)改善 

 做成書面紀錄 

回復申訴人 

 (註 3) 

 (註 4) 

 退回申訴人並做成

書面紀錄 

3天 

申訴處理委員會 

進行處置 完成事項簽辦 7天 

7天 

7天 



新竹縣家外安置兒童及少年外部申訴處理流程說明 

一、 註1：外部申訴提出對象為家外安置兒少、家屬或監護人、家外安置單位

相關工作人員或其他與家外安置單位有接觸之相關人員。 

二、 註2：調查後對處置方式有疑義或爭議時，得召開申訴處理委員會。 

三、 註3: 以書面方式將處置情形回復申訴人。 

四、 註4：以書面方式敘明不受理申訴原因，退回申訴人。 

 

 

 


